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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具土地共有者申請他共有人戶籍謄本一案，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01年8月27日台內戶字第10102886991號函附研

商具土地共有關係者申請他共有人戶籍謄本會議紀錄辦理

。

二、迭獲民眾陳情，申請他共有人之戶籍謄本因未能提具利害

關係證明文件，而無法申辦土地登記，為妥善解決實務問

題，經邀集相關機關研議，對具有土地共有關係者申請他

共有人戶籍謄本補充規定如下：

(一)土地共有人申請他共有人戶籍謄本應詳敘申請事由，戶

政事務所並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章第6節規定本於職權審

認。如申請人可提供利害關係證明文件，如協議書、同

意書、契約書等，依現行規定辦理；如確無法提出利害

關係證明文件者，得援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

細則第32條規定類似契約之關係，由申請人檢具第1類

（申請人）、第2類（他共有人）土地登記謄本，證明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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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共有關係，並詳述申請事由，由戶政事務所視個案

情形受理申請閱覽戶籍資料或交付戶籍謄本。

(二)有關土地共有人死亡或為辦理多代繼承登記，申請多代

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者，由申請人檢具第2類（被繼承人

）土地登記謄本，並由戶政事務所查證當事人為土地繼

承人後，視個案情形受理申請閱覽戶籍資料或交付戶籍

謄本。

三、至有關未申報之祭祀公業及神明會申報，須用派下員或信

徒戶籍謄本一節，本部另案研議中，俟獲致解決方案再函

送補充規定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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